《深圳市重点物流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征求采纳情况表


2024年7月24日，在市交通运输局门户网站对《深圳市重点物流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了30天的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示，截至公示期结束收到意见建议4条，其中采纳1条，部分采纳2条，不采纳1条。

	序号
	单位/个人
	意见
	采纳情况
	说明

	1
	联合利丰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供应链净额法定到5亿，相对于全额法的30亿太高了，相当于服务费率超过16%了，实际供应链服务行业，服务费率最多最多也就百分之几，哪怕是供应链金融服务也到不了16%建议这个5亿可以调低到1.5亿
	部分采纳
	我局在通过网站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组织开展了多次专题研讨会，听取行业企业、协会关于相关财务指标的意见建议，以物流供应链为主营业务的第三方重点物流企业专项条件财务指标已综合考虑行业实际修改。

	2
	苏琦
	建议结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办发〔2022〕17号）将“为客户提供采购、运输、分拨、配送、库存管理、信息等整体物流组织”调整为“参与或主导全球物流体系建设，为客户提供采购、运输、分拨、配送、库存管理、信息等整体物流组织”。
	采纳
	已修改。

	3
	
	建议对“上一年度处理物流运输车辆数不低于300车次”车次数量要求作出调整，与“前两年度以全额法计算每年经营收入不低于30亿元”相比，“上一年度处理物流运输车辆数不低于300车次”显得不够相称。
	部分采纳
	以综合物流、物流供应链为主营业务的第三方重点物流企业专项条件作业量指标已综合考虑行业实际修改。

	4
	
	建议第一条中的“制定本办法”调整为“结合‘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制定本方法”。
	不采纳
	十四五规划已是末期，再依据十四五规划修改表述不合理。




